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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温克人与周边民族的关系

卡 丽 娜
中央民族大学

1 前言

　　鄂温克人是个古老而文明的游猎游牧民族，有语言无文字，信仰万物有灵的萨满。历

史上，鄂温克人曾被称为“索伦”、“通古斯”、“使鹿部”等，1958年新中国政府根据民族

意愿统称为“鄂温克族”。

　　由于社会历史的变迁以及所处的自然环境的不同，鄂温克人分布于不同地区，从事着

不同的生产生活。据2000年中国人口普查数字，现有鄂温克30,505人，主要分布在中国东

北部的内蒙古自治区和黑龙江省的大兴安岭西部和西北部地区，具体为：使鹿鄂温克351人

居住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根河市；牧业索伦鄂温克8,621人居住在内蒙古自治区呼

伦贝尔市鄂温克族自治旗；农业索伦鄂温克19,666人主要居住在内蒙古自治区的呼伦贝尔

市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阿荣旗、扎兰屯市，黑龙江省的讷河县、嫩江县，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的伊梨、塔城等地；通古斯鄂温克1,867人主要居住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陈

巴尔虎旗从事畜牧业。鄂温克人自古以来就在政治、经济、文化上与周边的民族如汉、满、

蒙古、达斡尔、鄂伦春、赫哲、朝鲜、俄罗斯等民族保持着不同程度的交往与联系。下面

就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阐述。

2 从历史沿革中看鄂温克人与周边民族的关系

2.1 元明时期鄂温克人与统治阶级和周边民族的关系

　　据历史记载, 鄂温克人曾居住在贝加尔湖以东、外兴安岭南北、黑龙江直至库页岛的

广大地区。在那里他们以氏族为单位从事着渔猎业、饲养驯鹿和马匹等畜牧业的生产生活。

元代，鄂温克人居住在上述地区的森林中，属于元朝的和宁路，隶属于岭北行省直接管理，

被元称之为林木中百姓、帖儿格阿蔑勒弘吉剌、弘吉剌、兀良哈等名称。根据波斯史学家

拉施特哀丁记载：“林木之兀良哈，盖以其人居广大森林之内。故以为名不可与蒙古种之兀

良哈相混也”，又说“兀良哈人迁徙时，用野牛载其物，从不出其所居山林之外，其居室以

树皮编结之，用桦树皮为顶。”1）这里指的野牛就是驯鹿，居室用桦树皮为顶的居住习俗即

使在今天的使鹿鄂温克人当中依然可见。由于元朝在这里采取了“随俗而治”的政策，鄂

温克人有了稳定的发展。

　　明朝取代元朝后,洪武十三年（1380年）明军进至元太祖铁木真的“始兴之地”,便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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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了对外贝加尔湖地区以及黑龙江流域的统治权力，其中就包括使马鄂温克人和使鹿鄂温

克人。明朝于永乐年间在索伦部地区设立了乞塔卫（赤塔河流域）、坚河卫（额尔古纳河右

侧支流根河流域）、兀里溪山卫（额木尔河口对岸稍上一些的涅威尔河流域即清代的乌里苏

河）、卜鲁丹卫（涅威尔河东面的博罗穆丹河流域）、古里河卫（外兴安岭南坡的结雅河上

游右侧支流吉柳伊河流域）2）、阿剌山卫（博罗穆丹河东南的额尔格河流域）、脱木河卫（结

雅河下游左侧支流）等卫所。永乐元年（1403年）到永乐七年（1409年）以前，明在黑龙

江南北、乌苏里江东西、松花江流域等地，就先后建置了115个卫所3）。

　　明朝把居于东北的满通古斯语系民族以是否有“耕稼”分类为建州女真、海西女真、

东海女真（即野人女真）三大部。建州部“喜耕种，善缉纺，饮食、衣服，颇有华风”和

海西部“亦多耕稼”，“倚山作寨”4）而被列为“熟女真”之列。与“熟女真”相对而言，对

于“不食耕稼，惟以捕猎为生”的女真人，则被称为“生女真”5）。鄂温克人因在明初还主

要从事渔猎业和饲养驯鹿、马等畜牧业，而被归入东海女真（即“野人女真）之列。在『明

一统志』中，称他们为“北山野人”、“乘鹿出入”森林。可见，明朝官僚对鄂温克人的一

种歧视和偏见。殊不知，满通古斯语系民族为适应各自生存环境，从早期就有了明确的社

会分工。

　　明朝对女真各部采取了招抚、分而治之、以时朝贡的政策。毕恭的『辽东志』“序”

载：“建州、海西、野人女真并兀良哈三卫，永乐初相率来归入觐，太宗文皇帝嘉其向化之

城乃因其地分设卫所若干，以其酋长统率之，听其飞放畋猎，俾各安生。” 明对来京朝贡

的女真各部酋长，“因其部族，官其酋长为都督、都指挥、指挥、千百户、镇抚等职，给与

印信，俾各仍旧俗，统其属以时朝贡”6）。这说明，鄂温克人的首领既是地方官吏，掌管

卫、所，又是酋长。

　　明朝为了满足兀良哈三卫和女真各卫互通有无的要求，在广宁设一关一市，在开原设

“三关三市”7），当时马匹是对外交易的重要产品。鄂温克人凭借着自己丰富的资源，每年

都到明边墙北关（即开原），与中原地区的民族进行易货贸易。通过纳贡和马市贸易，他们

把貂皮和其他珍贵毛皮以及马匹、鹿茸、熊胆等贵重药材大量输入内地，来换取如铧、锄、

锅、瓷器、米、绸缎、布、盐、茶叶等中原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有时，他们也更

喜欢在途中与语言上比较好沟通的哈达（南关）和叶赫（北关）进行交易。同时，他们与

蒙古科尔沁部和车臣汗部也有贸易往来。鄂温克人通过这种互市往来，积累了财富，人丁

兴旺，加速了其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为索伦部的建立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也与东北

地区的满族先民以及中原地区的民族有了较多的接触机会。

　　明末清初（17世纪初期），在黑龙江上源从石勒喀河向东南伸展直到精奇里江，即外兴

安岭以南与黑龙江上游中游的广大地区，居住着以索伦鄂温克人为主体和一部分达斡尔、

鄂伦春、蒙古人8）。赤塔河一带的鄂温克人与蒙古（布利亚特）人毗邻而居，住蒙古包，

从事部分饲养牛羊马、骆驼等畜牧业兼营狩猎业的游牧游猎的生产生活，这部分即为现在

的通古斯鄂温克人。精奇里江一带的鄂温克人与达斡尔人毗邻而居，如『黑龙江志稿』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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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达斡尔与索伦杂居于精奇里江”9）。这部分鄂温克人数最多，有几个大氏族。鄂温克

人与达斡尔人在传统的游猎游牧地域和河流上建立了许多木城和村屯10），木城和村落周围

环以壕沟和土墙，也用栅栏围起，有的城还设有塔楼和城门。其中，比较大的有雅克萨城、

铎陈城、阿萨津城、乌鲁穆丹城等。其城墙既厚又高，是用坚立的两排松木中间夯土筑成，

十分坚固。每个村屯都以原有的氏族组织为单位并由自己氏族的酋长负责管理和组织生产

生活。各个村屯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并于当时在雅鲁河从事狩猎业和养马等畜牧业的鄂

温克人（即现在的牧业索伦鄂温克人）结成了政治经济军事联盟，统一构成了索伦部。“索

伦”有来自东方、锋利即神箭手等之意。索伦部最大的酋长是鄂温克人博穆博果尔，住在

精奇里江与黑龙江汇合处附近的乌鲁穆丹城，是一位常穿着花花绿绿衣服似彩色绸缎蟒袍

的“萨吉尔汗”（意为喜鹊一样）。他一次就可以调动5,000—6,000人的武装部队，是索伦

部中势力最为雄厚的一位酋长11）。

　　索伦部有先进的农业，集中在东部地区结雅河下游达斡尔人和农业索伦鄂温克人居住

的地区，粮油能够满足包括索伦别部在内的人畜用粮。同时，渔业资源非常丰富，有时一

次可获上万斤的各种大鱼。索伦部有发达的畜牧业，主要有草原游牧业、苔原养鹿业、江

河岛屿养马业。其畜牧业和宅旁、园地农业已初具规模12）。例如，1650年住在额尔古纳河

口额尔图屯的拉布凯（mogolčog），为了逃避沙俄哈巴罗夫侵略军，用自家的2,500匹马一

夜间就驮走了全部家当13），由此可知当时养马业的盛况了。索伦部森林资源丰富，全民皆

猎。他们将珍贵毛皮、贵重药材等出口到高丽、辽东、建州、蒙古各部，换回各种日用百

货和生产工具14）。索伦鄂温克人博穆博果尔领导的索伦部成为了这一广大地域的政治经济

文化中心，外兴安岭以北的阿尔丹河流域的通古斯鄂温克人和居于贝加尔湖以东地区的使

鹿鄂温克人以及蒙古人等也经常到索伦部进行贸易，交往密切。由此可知，索伦部居住地

区曾经有过的繁荣历史痕迹和各民族间的密切往来关系。可以说，正是由于元朝采取的

“随俗而治”和明朝采取的“听其飞放畋猎” “各仍旧俗” “安生”的宽松政策，使得鄂温

克人有了休养生息的时间和空间，并得以发展壮大。

2.2 满清及民国时期鄂温克人与统治阶级和周边民族的关系

　　满清征战鄂温克人早在明末即已开始。『清太宗实录』（1635年 1月28日）记载：“率章

京四十一员、兵二千五百人，往征黑龙江地方。…俘获之人，须用善言抚慰，饮食甘苦，

一体共之，则人无疑畏，归附必众。且此地人民，语音与我国同。携之而来，皆可以为我

用。攻略时，宜语之曰：‘尔之先世，本皆我一国之人，载籍甚明。尔等向未之知，是甘于

自外。我皇上久欲遣人，详为开示，特时有未暇耳。今日之来，盖为尔等计也。’如此谕

之，彼有不翻然来归者乎？”15）。

　　清朝把贝加尔湖地区的鄂温克使鹿部叫“喀木尼堪”即“索伦别部”16）。『清太宗实录』

记载：“阿赖达尔汗追击茂明安部下逃人,至使鹿部喀木尼堪地方，获男子十八人，妇女

十一口来献”17），『清太宗实录』记有：“赐阿赖达尔汗收服喀木尼堪地方叶雷及其从役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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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衣服、帽靴、撒袋等物有差。”18）使鹿部叶雷、舍尔特库、巴古奈、土古素等人系勒拿

河支流温多河鄂温克使鹿部的头人，『清太宗实录』所载：“往追喀木尼堪部落逃人……至

温多地方，谕令归降，不从，……获家口八十七人”19）。从此使鹿部便开始向清朝政府纳

贡貂皮。如崇德七年（1642年）三月，使鹿部头人墨腾格等三人向清政府纳贡貂皮，清朝

政府宴请并赐给他们鞍马、撒袋、衣、帽、缎布等物20）。

　　崇德二年（1637年）十月，索伦部最大酋长鄂温克人博穆博果尔率领大小57位头人带

着贵重的貂皮等礼物对满清政府进行了友好访问21），清太宗赐宴并回赠丝缎、银两、衣服、

鞍马等物22）。崇德三年（1638年）十月，博穆博果尔又一次带着貂皮、猞猁狲等对满清朝

政府进行友好访问，清太宗回赠他许多丝织品、绸缎、银两、衣服等物23）。但是，后因清

太宗为消弱博穆博果尔而支持只是个皮毛商的达斡尔部落巴尔达奇，使博穆博果尔十分不

满，于崇德三年（1638年）率领他的部族开始与清敌对起来。崇德四至五年（1639-1640

年），皇太极战胜了博穆博果尔，最后统一了以鄂温克人为主体的包括达斡尔人、鄂伦

春 等在内的索伦部广大地区。崇德七年（1642年）,清太宗皇太极的诏书中所说：“予缵承

皇考太祖皇帝之业,嗣位以来,蒙天眷佑,自东北海滨，迄西北海滨，其间使犬使鹿之邦,

及产黑狐黑貂之地, 不事耕种, 渔猎为生之俗,厄鲁特部落,以至斡难河源,远迩诸国,

在在臣服。”24） 

　　索伦鄂温克人归顺清朝后，以原有氏族组织为单位建立起来的村屯被编入清朝八

旗25）。鄂温克人被编成五个旗，每个氏族都成立了“牛录”（佐）。其中能约束众人，堪为

首领者，即授以牛录章京“佐领”官26）。清朝政府以射箭比赛，选拔了许多佐领官，一部

分随清军转战各地，另一部分作为清朝政府基层政权的官员回到各自部落管理新降人口，

管辖贝加尔湖以东、石勒喀河至精奇里江、牛满江的大片地区，负责收纳贡物、保卫边疆，

并配合宁古塔派至该地清军驻防巡逻。  

　　雍正十年（1732年），清政府从布特哈（即精奇里江）、雅鲁河一带索伦鄂温克人当中

征调官兵一千余人，配发牛羊马等牲畜，同巴尔虎蒙古人、达斡尔人一起派往呼伦贝尔草

原地区戍边，于是这部分鄂温克人便开始了住蒙古包的以饲养牛、羊、马等畜牧业为主兼

营狩猎业的游牧经济生产生活，这就是今天鄂温克族自治旗的牧业索伦鄂温克人。另外，

又将五百余人移住格尼河、阿伦河流域地区令其“耕种地亩”27），即为现在的农业索伦鄂

温克人。

　　清朝在呼伦贝尔地区设置了16个旗，归副都统管辖，其衙门设在海拉尔。副都统的上

级是黑龙江将军，其衙门设在齐齐哈尔。当时每个八旗有总管2人，副总管4人，章京24

人，哈朋24人，宝西胡96人，乌库新288人。 1个总管领导2个副总管，1个副总管管辖2

个旗，1个旗下有3个佐。当时“索伦”左翼旗的总管衙门设在南屯。在清朝，由齐齐哈

尔到海拉尔的驿马站每隔六十里设有一站，站的负责人多系鄂温克人。健壮男性到了18岁

以后当上了“乌格亲”即“披甲”后，才能得到清政府的俸禄，每年给二十四两银子，一

直给到50岁为止。章京每年能得到五十两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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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朝政府对黑龙江流域的主权和有效管辖还表现在征收贡赋方面。努尔哈赤在统一的

过程中，把被征服的各部“编为户口”，下令贡献方物。据『黑龙江外纪』（卷五）就记载：

“布特哈，无问官兵散户，身足五尺者，岁纳貂皮一张，定制也”。居于贝加尔湖以东、黑

龙江、乌苏里江流域的各部归附后，即“以丰貂之产，岁时纳献。”28）“岁时纳献”的大小

部落首领有几人、几十人，有时多达百人，“贡献不绝于道”29）。这种情况，从天命年间起，

从未间断。对于前来贡献者，清朝政府分别赏赐给丝绸缎、朝服、镶领、布匹、弓矢、甲

胄（zhou）、银器、鞍马、撒袋、蟒服、帽、靴、皮裘、银两、服饰等等30）。从数量上看，

黑龙江中游外兴安岭以南地区鄂温克索伦部的一个地方两年所献貂皮就达3,000多张，比

黑龙江下游所有部落一年按规定所收的2,600多张还多。这充分说明了清朝政府与索伦部

有着相当密切的往来，也反映出索伦八旗官兵及其百姓的沉重负担。从中也可看出，鄂温

克人对满清政权的鼎力相助。

　　清朝统治者深知与自己语言十分接近的鄂温克人是骁勇善战的民族，于是采取了怀

柔、笼络和利用的策略。例如，康熙三十四年，黑龙江将军萨布素，于墨尔根在鄂温克人

和达斡尔人中各设一个学校，设立助教官，选拨鄂温克等族每佐领下一名长相标致的机灵

儿童，学习满文书艺，这成为了鄂温克人文化教育的开始；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三月

记载：“定黑龙江佐领等官进京引见例，闻索伦……等遇有引见，即遣来京。”31）；清朝皇

帝从乾隆到嘉庆年间，每年打猎时，都要选拨鄂温克优秀猎手墨尔根（即打猎能手）来京

陪同围猎，表现出色的就留京或提为官，如乾隆十四年（1749年）三月，“现由索伦达呼尔

内，拣选记名之二十九人，仍回原籍，命该将军于朕令岁进哨行围时，令伊等与三十名墨

尔根同往。今计伊等人数既众，著将墨尔根等减半，遣十五名同往，试令行围。应留者再

著留京”32）。由此一来，鄂温克人中的上层人士多熟通满文，用满文写作，能流畅地说满

语。就是八旗官兵的衣着、住房、礼俗、生活方式也逐渐满族化了。

　　清代，索伦鄂温克官兵以机敏、骁勇善战闻名遐迩，从而使以索伦鄂温克官兵为主体

的索伦军队成为了清军冲锋在前的劲旅，参加了多次重要的战争，为清朝的统一大业和政

权的稳固立下了汗马功劳。『清高宗实录』记载乾隆皇帝令：“选派盛京兵一千名，前往金

川。后因阿兰泰办理迟滞，且盛京之兵亦不及索伦，是以将伊等停止派往，增索伦兵一千

名补额。”33），“打牲索伦等处兵丁，人甚壮健，枪箭敏捷，惯走山林，颇耐劳苦。…若能

服其心，临战甚属得力”34）。可见，索伦官兵在清朝皇帝心目中占有着何等重要的地位。但

是与此同时，健壮善战的索伦鄂温克官兵由于连年参战，大都亡于征战，户口凋零，几乎

使索伦鄂温克人达到了民族消亡的边缘。按『黑龙江纪略』载：清征调鄂温克人四十四次，

官与兵数统计六万七千七百三十有余。“其庆生还者十不一、二也。不死于战争的枪刀，即

死于…瘴烟之地，即或有事远戍更替非皓首归来，即勤劳致疾，竞有酬庸有典而贫不能堪，

尝渥颁无人承袭。”35）鄂温克人在有清一代，由于大多数青壮年战死于战场而人口锐减。传

说36），在雅鲁河一带的鄂温克人，男人都被清军抽去当兵，当地的驿马站全都是戴孝哭着

送公文的妇女和老太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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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末，清朝政府对东北地区解禁后，大批汉人从关里向东北移民，西太后怕八旗人没

有土地，便下令凡是八旗人，年龄达到16岁的“乌格亲”即“披甲”，每人给一方荒地（45

垧），章京（领催）90垧，土地都发了地照37）。这样便开始了土地私有。土地所有权直到旧

中国时还有。

　　清末实行“弃猎归农”和民国政府于1914年制定的『生计地移垦章程』的政策，对鄂

温克社会的影响带有部分指导性色彩。对于鄂温克人来讲，土地到处都是，茫茫林海都是

他们的家园，是他们的族人繁衍生息的地方，因此他们对占有土地的观念极其淡薄，家族

间也从未因土地问题发生过纠纷。鄂温克人对于经营农业并没有什么兴趣，他们直接参加

农业生产的人很少，而多用雇工耕种，自己则去从事狩猎业生产，因此这种农业没能持续

多久就被他们放弃了。

　　清朝，鄂温克人由于和统治阶级以及周边民族建立了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密切联系，

使生产力得到迅速提高。同时，由于受其他民族封建制的影响，尤其是八旗制的建立，在

鄂温克社会中确立了各种封建等级制度，出现了一批官僚贵族。特别是从18世纪中叶到19

世纪中叶的这百年间，鄂温克人聚居地出现了即有在极其恶劣生存环境下生活的贫穷人，

也有穿着华丽绸缎衣服如蟒袍和佩戴翡翠、玛瑙、珊瑚、银扣等服饰以及日常生活中使用

银器、瓷器和生产生活上与中原发达地区没有什么差别的生活富足的贵族阶层。这说明，

鄂温克社会中早已产生了封建关系。到解放前为止，牧主和牧工之间，封建主和平民之间，

封建剥削关系已居于主导地位。

2.3 鄂温克人与周边民族融合的现状

　　1947年后，鄂温克人全体归属于中国政府统辖。政府先后投入大量资金为各地的鄂温

克人建立了配套设施完备的定居点，从而使文教卫生事业得到迅猛发展，人们的健康状况

得到了改善，文化水平普遍提高，人口有所回升。20世纪50—70年代，伴随着大量开发森

林、开荒种地，外来人口极度膨胀，鄂温克人聚居地也开始呈现出多民族杂居、鄂温克人

大分散小聚居这样一个分布特点。

　　鄂温克族自治旗是以鄂温克族为主体的多民族杂居的地方，以畜牧业为主。1957年，

境内共有9,426人，其中鄂温克族有2,547人，占27.02％；达斡尔族1,869人，占19.88％；

蒙古族3,697人，占39.22％；汉族1,265人，占13.4％；回族、满族、朝鲜族共48人，占0.5

％。39）  2005年，全旗142,791人。其中，鄂温克族有10,234人，占全旗总人口的7％；汉

族为86,229人，占总人口的60％。2006年，全旗人口为142,791人，有21个民族。其中，鄂

温克族10,234人，占总人口的7.17％；蒙古族26,638人，占总人口的18.66％；汉族86,229

人、占总人口的60.39％；其他少数民族19,690人，占总人口的13.78％。40）

　　使鹿鄂温克人的聚居地敖鲁古雅鄂温克民族乡成立于1957年，当时以狩猎业和驯鹿业

为主。据伪满治安部参谋司调查科1938年12月至1939年 3月调查，使鹿鄂温克人共计46户

253人（其中儿童117人），853头驯鹿41）。1957年 7月，使鹿鄂温克人口为136人，占奇乾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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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克民族乡总人口的100％42）。1960年 9月，奇乾乡有使鹿鄂温克人146人，驯鹿629头，人

均约占4头驯鹿43）。2002年 8月据本人调查，敖鲁古雅鄂温克民族乡2001年底的人口数为

498人、167户，其中鄂温克族232人约占总人口的47％，汉族239人约占总人口的48％，蒙

古族18人、满族 3人、达斡尔族 2人、俄罗斯族 4人等约占总人口的 5％，乡有驯鹿682

头，使鹿鄂温克人人均占有驯鹿约3头44）。据本人2004年调查，全乡总户数445户，总人口

为1,390人，其中鄂温克人234人，占全乡总人口的16.8％，以饲养800多头驯鹿为生，使鹿

鄂温克族人均占有驯鹿约3头，2004年人均年纯收入为1,537元45）。

　　异族通婚的现象在当今的使鹿鄂温克人当中相当严重。据1989年孔繁志调查46），使鹿

鄂温克人43户当中，就有33户异族通婚家庭，高达77％。2002年据本人调查，在使鹿鄂温

克62户当中，有38户为异族通婚家庭，比例高达61％。2006年据本人调查，56户使鹿鄂温

克猎民家庭中，有27户异族通婚家庭，比例高达48％。与使鹿鄂温克人成婚组成家庭的有

来自不同地区的汉族（为主）、蒙古族、满族、达斡尔族、俄罗斯族、鄂伦春人等。通婚对

象民族多、地域广、人数多的特点，势必造成多种文化背景的混杂，并正在迅速地吞噬、

淹没着鄂温克人的传统文化。

3 鄂温克人与周边民族毗邻而居的关系

　　在鄂温克人聚居的地区，有汉、满、蒙、回、达斡尔、鄂伦春、朝鲜、赫哲、俄罗斯

等多种民族，多种文化并存。其中的一些民族间自古以来就有联姻关系，且多互通语言，

民族心理也较接近。这些民族交错杂居，相互影响，相互渗透，但也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

各自的风俗习惯。

3.1 与蒙古人的关系

　　鄂温克人在早期就与蒙古人在呼伦贝尔、贝加尔湖东岸等地区毗邻而居。其中与蒙古

人中的巴尔虎蒙古人、厄鲁特蒙古人和布利亚特人接触比较多、相互影响比较大的是牧业

索伦鄂温克人和通古斯鄂温克人。在这毗邻而居中，这两个民族在畜牧业生产生活方面取

长补短，共同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掌握了很高的知识和技能。

　　鄂温克人从事畜牧业之后，为适合游牧生产生活，开始组成了地域组织“尼莫尔”，从

而使集体狩猎时期的以父系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氏族组织“哈拉”和家族组织“毛哄”开始

解体。由于鄂温克人和蒙古人相邻而居，交往频繁，加之都从事饲养牛羊马、骆驼的畜牧

业，这就造就了两个民族比较相似的游牧文化，衣食住行也较接近。此外这两个民族自古

通婚也比较普遍，更加剧了彼此间融合。

　　16世纪70年代，阿勒坦汗将藏传佛教引入蒙古地区，毗邻而居的鄂温克人也开始受其

影响。根据1958年中国民族学的调查47），通古斯鄂温克人与布利亚特人在俄国境内杂居期

间，由于鄂温克人没有医生，得了重病就让喇嘛医治，喇嘛乘此机会向通古斯鄂温克人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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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佛教是为了生命为了万物，而你们信的萨满不是杀牛就是杀羊，杀生命不好，你们还

是信佛吧！”。开始时，喇嘛的宣传和劝说对通古斯鄂温克人并没有起多大作用，但日久天

长也就接受了。牧业索伦鄂温克人的情况也是如此。自此，鄂温克人的萨满大多有了自己

的“敖包”，且每年祭拜一次。现在牧区的鄂温克人在信仰萨满的同时，也信仰喇嘛教，出

现了两种宗教并存的局面。例如，鄂温克人的蒙古包内西北角的柜子上既供奉着自己的祖

先神“舍卧刻”、保佑牲畜安康繁殖的神“吉雅奇”，又供奉有佛像。而蒙古人把佛像多供

奉在庙里，包内只放经卷。没有萨满的鄂温克人家，人死后还请喇嘛念经超度、给死者引

路。当牧区的鄂温克人普遍学说蒙文．

　　蒙语后，开始有了用本民族语言跳神的萨满和用蒙语跳神的萨满。据本人调查，1950

年代前，每逢阴历6月15日在海拉尔的安本寺院都要举行盛大的喇嘛教庙会，每年的8月

2 -13日期间在东旗巴尔虎蒙古人的聚居地甘珠尔庙也要举行 3 - 4 天的大规模喇嘛教庙

会，参加的人除了蒙古人外，当属鄂温克人比较多了。但比较起来，萨满仍然是鄂温克人

的主要信仰。

3.2 与达斡尔人的关系

　　鄂温克人与达斡尔人自古就为近邻。尤其是索伦部内部，由于鄂温克人和达斡尔人长

期交往，使他们在社会、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往来极其密切，相互通婚也较普遍，语

言上也互通有无，民族心理素质更加接近。

　　在语言上，索伦鄂温克人普遍会说达斡尔语，相对来讲达斡尔人会说鄂温克语的要少

些。他们在一起时，一般都用达斡尔语进行交流。在吃住行等生产生活以及神话传说方面，

都有着许多相似之处。索伦鄂温克人从早期开始就与达斡尔人通婚，以达斡尔女性嫁给索

伦鄂温克男性的家庭比较多。因此，民间有种说法：达斡尔人是鄂温克人的母系亲戚、鄂

伦春人是鄂温克人的父系亲戚，三个民族都有亲属关系。

　　索伦鄂温克人与达斡尔人由于毗邻而居的历史较长，因此在精神文化方面既有许多相

似之处又有所不同。例如，共同信仰萨满，也都供奉庇佑牲畜神“吉雅奇”，但是供奉的神

灵并不完全相同。达斡尔人供奉的神灵多与农业生产生活有关，鄂温克人供奉的神灵多与

狩猎业和畜牧业生产生活有关。又如，在我小时候（1976—1986年），我们家的邻居是达斡

尔人家，祖籍为布特哈旗甘南县，邻居家的爷爷是达斡尔苏姓，奶奶是查巴奇的鄂温克涂

克敦姓即涂姓，两位老人在院中仓库内各供奉各的神灵，苏老翁供奉的是“乌拉恩巴拉堪”

（红神），涂老太太供奉的是“霞勒巴拉堪”（黄神），互不干涉，和睦共处，两位老人去世

后，其儿子把他们供奉的神灵都随葬了。这是很有意思的一种民俗事项。由此我们也可以

看出，这两个民族在长期以来的密切交往中，甚至是在世代通婚的情况下，没有被相互同

化掉，直到近现代还能较好的保持住各自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彼此尊重，求同

存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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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与鄂伦春、赫哲、满等族的关系

　　鄂温克人与鄂伦春、赫哲、满、锡伯等民族均属于满通古斯语系民族，有着共同的祖

先，后都居住在中国北方，因而自古接触比较密切。

　　据20世纪50-60年代中国民族学调查48），现在的鄂温克人和鄂伦春人以前都是一个民

族，由于发生大的事变，过江时分散了，留在山上的成为了鄂伦春人，继续前行并下了山

的成为了鄂温克人。由于是一个民族的不同分支，因而鄂温克人与鄂伦春人在传统的狩猎

业生产生活方面几近相同，也有着共同的约定俗成的规矩。例如，鄂伦春人与鄂温克人的

“谙达”关系，在履行誓约上是很严格的。鄂伦春猎人用刀把猎枪的铅弹切为两半，双方各

执一半为誓，意味着必须履行誓言，哪怕到时候东西不到人也要到，这样还不致破坏双方

关系，否则将来就不是朋友，视同路人。而鄂温克人或鄂伦春人在与其他民族的“谙达”

交往时，就没有这种规矩。

　　根据赫哲族奇楞部的民间历史传说，古时候赫哲族奇楞人的祖先住在白城。一天，敌

人来攻城，人们四散，就成为了后来的索伦人、赫哲人、奇楞人。据奇楞部落老人们说，

1954年以前他们曾自称索伦，因挠（nao）力河上游右侧支流索伦河而得名49）。从古老而传

统的狩猎业生产方面来看，这两个民族也都大同小异，且鄂温克人、赫哲人、奇楞人中都

有尤姓，应该说历史上的赫哲人与鄂温克人本是同一民族。

　　鄂温克、鄂伦春、赫哲都居住在中国的东北部地区，其传统的渔猎业生产生活几近相

同，也都信仰萨满，供奉的神灵也多有相似之处，但目前看来这三个民族的传统文化各有

其侧重点。例如，赫哲人的渔文化、鄂伦春人的狩猎文化、鄂温克人的驯鹿文化在各自的

传统文化当中均占有着重要的分量，各有其丰富的内涵。加之，满族先民很早就从事农业

生产，鄂温克人历来有使马和使鹿以及山上人和山下人之分。据此我们可以说，满通古斯

语系诸民族早在远古时期就根据生存环境有了明确的社会分工，分化出了渔业、狩猎业、

畜牧业、农业等部门，一直以来就被称作“野人”、“解放前夕还处于原始社会形态”、“愚

昧落后”的鄂温克、鄂伦春、赫哲人其实在古代就是个高度文明和自足的族群。试想，当

今人口稀少的鄂温克、鄂伦春、赫哲人经过历代历世他人争权夺利的部落间争斗、国家间

战争，迄未绝灭，至今还能较完整的保存其包括制度文化、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在内的自

成完整体系的传统文化，可见他们自古绝非是愚昧落后、闭塞的小族群。

3.4 与俄罗斯人的关系

　　鄂温克人当中，因为使鹿鄂温克人和通古斯鄂温克人曾在俄国境内居住过，因此过去

通俄语俄文的人较多，语言中也有较多的俄语借词，起俄文名字，信仰东正教，等等。应

该说，他们受俄罗斯人一定程度的影响。

　　通古斯鄂温克人是1917年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时，由俄国迁来中国的。根据1958年中国

民族学调查50），我们知道他们在俄国境内的额尔古纳河西岸时，已经有了定居和游牧相结

合的经济生活，由俄国的地方政府以行政区划为单位，按照鄂温克人和俄国人的牲畜头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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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打草场。在“蒙考夫”（即尼布楚以西、满洲里以东）地区有领导鄂温克人的机关，由

俄国人任正职，有两位鄂温克头人任副职。每个鄂温克人到16岁以后每人每年交3个卢布

的税。

　　根据1958年中国民族学调查51），我们可以了解到通古斯鄂温克人在俄国境内时与俄国

人的交往情况。在俄国境内的敖嫩宝如金地区有100多户通古斯鄂温克人，俄罗斯人约有

80-90户，10几户布利亚特人，他们在一起杂居。其中，有20多户与俄罗斯人通婚，住俄罗

斯式的木房，过俄罗斯式的生活，并从事农业生产，主要种植黑面、荞麦、燕麦等；其余

80户仍住蒙古包，从事畜牧业兼营农业的有50户、兼营狩猎业的有30户。当时，铁制工具

有锅、三脚火架、刀、斧等，通古斯鄂温克人从俄国人那里买来废铁后自己打制小刀和三

脚火架。

　　早期，俄国境内的通古斯鄂温克人只是单单信仰萨满，和他们杂居的俄罗斯人则信仰

东正教。东正教的牧师向通古斯鄂温克人宣传萨满是鬼不是神，当时通古斯鄂温克人不信，

仍然坚信自己的萨满。后来俄罗斯人用武力迫使通古斯鄂温克人放弃萨满而改信东正教，

并且强行到各家把蒙古包四周供奉的神抢下来烧掉，后来鄂温克人一见到俄罗斯人来就赶

紧把所供奉的神像藏起来，等俄罗斯人走了之后再拿出来。东正教牧师让鄂温克人生下孩

子后即去教堂受洗礼给起名字，并告诉应该供奉什么像，这样许多鄂温克人便渐渐地信仰

东正教了，但同时也并未放弃崇拜萨满的神灵，每家依然供奉有自己氏族萨满的神灵。除

了东正教之外，萨满也和喇嘛教互相排挤。在这种宗教之间的斗争中，鄂温克人的萨满和

老人为了反对东正教和喇嘛教就警告自己的族人：“忘本的人是走灭亡的道路，失去根子的

人一定没有前途。”经过长期的影响，通古斯鄂温克人也开始形成了两种甚至三种宗教同时

并存的局面。接近俄罗斯的通古斯鄂温克人家供奉着两种宗教的神像，与俄罗斯人和布利

亚特人同时毗邻而居的通古斯鄂温克人家供奉三种宗教的神像。但比较而言，萨满仍然是

鄂温克人的主要信仰。

　　17世纪40年代，沙俄入侵贝加尔湖地区，并打败了这一地区的雅库特人。由于使鹿鄂

温克人与雅库特人住近邻，因而也开始受俄国人的统治。在俄国人的高压和影响下，使鹿

鄂温克人在信仰自己萨满的同时，也接受了东正教。不久，使鹿鄂温克人为了寻找野兽多

的地方，就离开住地迁到额尔古纳右岸的根河和海拉尔一带52）。这就是今日中国境内的使

鹿鄂温克人。

　　通古斯鄂温克人和使鹿鄂温克人自从接受了东正教之后，孩子出生后要去教堂接受洗

礼，结婚时由新郎家族的老人拿着耶稣像且新郎新娘先和耶稣像接吻，人死后由树上风葬

变成了往土地里埋葬且送葬仪式一般请牧师念经引路。葬后，在墓地上立十字架，遗族还

要到教堂登记死者的姓名、死去年月等等。

3.5 与朝鲜人的关系

　　在鄂温克人聚居区，有一小部分朝鲜人居住。一般情况下，朝鲜人只和自己的族人交



19

卡丽娜　　鄂温克人与周边民族的关系　

往，而很少跟周边的民族打成一片，总是保持在一种不冷不热的状态当中。然而，在鄂温

克旗的鄂温克、鄂伦春、达斡尔、满、蒙古人之间平时你来我往，相互交往比较密切和亲

近，却都与当地的朝鲜人十分客气，很少走动。很少有人知道那几家朝鲜人在怎样生活，

也从不过问和欺辱，总之是各过各的日子。杂居却不亲近，又能彼此尊重、和睦相处，同

时又互不干涉和欺辱，各自保持着自己的风俗习惯，这就是鄂温克人与朝鲜人的共存现状。

　　鄂温克人和达斡尔人称朝鲜人为“高丽”，鄂温克人内部有时也把朝鲜人称作“高句

丽”。但是，如果朝鲜人听到这样称呼他们，总是予以反驳：“我们不是高丽（高句丽）人，

是朝鲜人”。问起原因，他们总是说：“高丽（高句丽）根本就不是我们朝鲜人”。

　　鄂温克语和达斡尔语都称黄铜为“高丽（gol）”，但是达斡尔人从不说“高句丽

（goguli）”这词，也无法解释这词。“高句丽”在鄂温克语中当作“爱美”、“爱显摆”、“爱

臭美”的意思，是指人们行为的一种形容词，且铜镜在古代确实当做镜子用于美化自己，

因此我本人认为“高句丽”系满通古斯语。我们也知道，高句丽源于系满通古斯语系的夫

余，是夫余人的王子朱蒙建立起来的高句丽政权（公元前37年—公元668年），曾创造过极

其辉煌的历史，也曾统治奴役过大批朝鲜人，所以朝鲜人不愿把自己称为高丽或高句丽是

有其历史根源的。在高句丽都城即今桓仁地区和图们江流域，先后发现了青铜短剑、青铜

镞、石镞、陶罐、陶壶等，货币有“明刀”、“半两”、“五铢”、“货泉”等，铁器有生产工

具如镰、钁（jue）。这一方面说明了当时的高句丽商业和生产已经发展到很高的水平，另

一方面也说明高句丽那个地方盛产铜或是古代交易铜的重要枢纽。据此，鄂温克人很有可

能根据地区特产及其特征来称呼那里的人们为高丽或高句丽，当然也包括那里的朝鲜人。

　　根据『尼桑萨满』53）的传说，我们知道早在金国之时，尼桑萨满就穿着黑布衣服、胸

前挂有护心铜镜。鄂温克萨满服上满是缝缀的铜镜，而其他民族如达斡尔人的萨满服就很

少缝缀铜镜。在呼伦贝尔阿荣旗查巴奇鄂温克民族乡也有一种传说，说鄂温克人曾与被称

为高丽或高句丽的朝鲜人相邻而居过。根据鄂温克人对朝鲜人的称谓以及民间传说，在高

句丽王朝时代，鄂温克人很有可能就居住在盛产铜的桓仁地区和图们江流域或者附近地

区，并可能经常与高句丽王国包括朝鲜人在内的臣民交往，以致使充满远古文化符号的萨

满服上缀满了铜镜并赋予了驱邪除恶和护身的文化内涵。

4 鄂温克人与周边民族的经济交往

　　鄂温克人与中原以及周边民族的经济文化交往变得比较频繁当属明代开始。明朝在广

宁设置的一关一市和在开原设置的“三关三市”54），为鄂温克人与东北满族先民以及中原

和周边地区民族的接触提供了较多的机会。

　　十七世纪初起，在已经进入或者正在进入资本主义的欧洲各国的市场上，貂皮等皮毛

成为贵重的商品，同时在中国东北地区建州女真军事贵族统治集团变得日益强大。满族贵

族和文武官员衣冠上的貂皮是区分品级、官职的一种标志，因此他们对贵重毛皮的需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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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在成倍增长。而索伦部的貂皮又多又好，如『宁古塔纪略』记载：“京师贵索伦貂皮，毛

滑毛厚。” 于是，满汉商人和官员甚至中亚的商人接踵而来。他们在索伦部地区进行交

易55），直接或间接竞相争购贵重皮毛。索伦部的人们也经常带着贵重的貂皮等皮毛和山货

到盛京跟满清统治阶级进行友好往来，或去盛京的贸易市场进行交易，渐渐深受满族影响，

部分人开始建造起用薄纸糊窗的房屋、改穿满洲服饰了56）。除了貂皮等珍贵皮毛外，索伦

部盛产的马匹和贵重的药材等山货也是抢手的主要交易产品。通过交易，索伦部从中原换

回自己所需的大批生产工具与生活用品，使他们的生产生活不断与时俱进，加速了产品的

商品化进程，促进了狩猎业的迅速发展，也极大地推动了畜牧业特别是养马业的发展。随

着经贸往来变得日趋频繁，索伦部人们的收入大大增加，人丁兴旺，社会生产力得到快速

发展，导致了鄂温克人以父系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氏族“哈拉”和家族“毛哄”社会组织趋

于解体，地域组织“乌力楞”社会开始出现。

　　清朝，索伦鄂温克人与外界的商品交换是由清朝统治时期的“贡貂”制度引起并逐渐

发展起来的。『黑龙江外纪』57）（卷五）记载：“布特哈，无问官兵散户，身足五尺者，岁纳

貂皮一张，定制也。” 索伦鄂温克官兵向清朝“贡纳貂皮”是在每年 5月齐齐哈尔城西北

40里地的因沁屯举行的“纳貂互市”“楚勒罕”（盟会之意）大会上，如『黑龙江外纪』58）

（卷五）记有“交纳貂皮，楚勒罕第一事也” 。每年“楚勒罕”大会上入选貂皮数量是相

当可观的，如嘉庆十五年（1810年）『黑龙江外纪』59）（卷五）记载：“选定一等四十三张、

二等一百四十张、好三等二百八十张、寻常三等四千九百四十三张，岁大略如是”。『黑龙

江外纪』60）（卷五）还记载“选入格者充贡，余听布特哈自售”。选貂之后，便开始进行互

市贸易。当时的情况如『朔方备乘』61）（卷四十五）记有：“集市初立，划沙为界，各部落

人驻其北，商贾官卒游人驻其南，中设兵禁，将军选貂后，始听交通，凡二十余日”。汉族

商人乘船由吉林航至齐齐哈尔城，带来了索伦鄂温克人等八旗官兵所需的铁器、布匹、绸

缎、盐、棉花、砖茶等各种各样的生产生活必需品，以交换索伦鄂温克官兵的猎产品、珍

贵皮毛、贵重药材、桦树皮等工艺品。『黑龙江外纪』（卷五）记载：“楚勒罕时，城西北穹

庐遍野，男女杂遝，布特哈之所屯也，稍东为买卖街，列肆陈货，皆席棚。牛马市于日中；

羊群散于原野。有来自呼伦贝尔者，有来自蒙古诸部者，通谓之营子。……布特哈男、妇

车马之盛，视往日亦殊过之，故其时集号殷富，官税亦赖以充。” 可见其当时鄂温克人与

各地区各民族经济贸易的盛况与文明有秩。鄂温克人就是通过每年参加“楚勒罕”大会，

加强了与中原各民族的经济文化联系和交往，并通过这一渠道将中原地区和民族的生产生

活资料以及文化源源不断地引进鄂温克社会中。佐领和壮丁成为了鄂温克人与外界发生关

系的桥梁，是他们把其它地区和民族的东西带回鄂温克人的聚居区，又把土特产带到市场

上去，开始了与外界广泛的交往。

　　清朝为了防俄实边又设置了海拉尔市场，是鄂温克人进行交易的主要市场。自从中东

铁路开通以后，海拉尔逐渐壮大，交易中心也渐渐从齐齐哈尔转移到海拉尔。在海拉尔与

鄂温克人交易密切的商铺有大利号、福生利、广兴恒等三家62）。这些汉人经营的商铺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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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便接触鄂温克人和全面掌握鄂温克人的情况，如人口、户数、各家的经济状况等，就让

店员穿着鄂温克人的服饰到牧区去学说鄂温克语、熟悉鄂温克人的礼节习俗等，以此来建

立常来常往的“谙达”（朋友之意）关系。鄂温克人进城后也都住在各自交往的汉人商铺

内。

　　清朝政府除了建立以上两所交易场所之外，还在离鄂温克人聚居区较近的地方建立了

甘珠尔庙会市集（辉河附近，主要与蒙古人交易）、郭尔毕达市场（阿荣旗查巴奇乡附近，

以鄂温克猎人为对象）、甘南（阿伦河附近）、扎兰屯（原名扎兰爱里）等市集场所。鄂温

克人在这些地方交易的物品主要有鹿茸、鹿胎、鹿尾、鹿鞭、鹿皮、熊胆、熊掌、獾油、

水獭皮、犴皮、干叉子、自己制作的大轮车、木材、木炭、采集的山货等等，换回汉、满、

达斡尔等人的粮食、烟、茶、布、枪支等生产生活必需品。也有一些农区索伦鄂温克人做

些拉脚的工作，商人也多以货物支付运费63）。当时进行交易的用语，多用满洲语，也有少

数会说鄂温克语。据20世纪50年代民族学调查64），鄂温克人杜忠寿40岁时曾在甘珠尔庙从

蒙古人手里买过三支连珠枪，是俄国人走时扔下的。通过在以上场所的交易，鄂温克人的

生产力得到了及时提高。

　　在清代，除了清朝政府设立的交易场所之外，还有一些满洲商人、俄商、汉商、达斡

尔商人等深入到鄂温克民间当中，与鄂温克人建立意为朋友的“谙达”关系。有些“谙达”

跟着鄂温克猎民一起进山，随打随收，存在着垄断和掠夺的行为。根据1957年代中国民族

学调查65），1906年鄂温克人用猎物从俄商那里换到了射程为150-500米的俄国造“别拉弹

克”枪，1910年又换得了射程达到300-1000米俄国造“连珠枪”。当时，一支“连珠枪”是

100-200卢布。伊那肯奇老人讲拥有“连珠枪”之后，他一天就曾打过6头鹿。

　　俄商和使鹿鄂温克猎民经常贸易。据调查66）显示，沿额尔古纳河东岸，珠尔干河总卡

伦（今奇乾）所属十分卡，光绪三十四年（1904年）有商铺 8 所，商人19人；宣统元年

（1909年）有商铺26所，商人73人；宣统三年（1911年）有商铺55所，商人173人。这些商

人的到来以及几年间商家云集，方便和丰富了使鹿鄂温克人的生产生活，也让他们有了可

挑选的余地，对使鹿鄂温克人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他们每年总有几次下山来到商铺，用

猎获物换取各种生产生活用品。例如，宣统元年（1909年） 3月12日下午使鹿鄂温克猎民

一行29人（其中男子14人，妇女6人，幼童5人，婴儿4人），在阔力阔夫、漂得耳、格为

力勒等人的带领下，出山到总卡伦小住，在3月28日下午回山里的家时用20匹马、6头驯

鹿驮走了从华俄商铺购买的食物、工具等大批日常生产生活用品。可见，当时集市交换发

展之快。

　　1929年鄂温克人从旧中国政府买到了套筒强和七九枪，1938年从日本人手里买过

“三八”式、“九九”式枪。生产工具的革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猎取灰鼠皮时，不再

共同劳动了；交易灰鼠皮后获得的收入，也不在地域组织“乌力楞”内进行平均分配了。

这说明，灰鼠皮变成了私有财产，可见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私有制的出现，这也是社会发

展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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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1982年，中国政府为方便鄂温克人的生产生活，在各地都建立起了供销社合作

社，那里的东西物美价廉，很受农猎民的欢迎。改革开放后，供销社被个体商贩和商业股

份公司所取代，商品繁多，种类齐全，使鄂温克人的生活变得丰富多彩。伴随着中国走向

现代化，便捷的交通四通八达，电脑和手机等高科技产品遍布各地，促使鄂温克人与周边

民族的经济交往变得更加互通有无。

　　明清以来，鄂温克人扩大了与外界的联系，不再局限于同满、蒙、俄罗斯、达斡尔等

民族的经济交往，同以汉族为代表的中原地区及其民族的交往变得密切和普遍，从而使中

原发达地区的商品源源不断地输入到鄂温克社会中，加速了鄂温克社会的发展和进步。由

于鄂温克人居住在中俄边境地区，占据着接触两边发达地区的天时地利的优越条件，因此

通过易货贸易既可以得到俄罗斯人制作的功能优良的新式枪支和铁器等，又可以换得中原

发达地区的生产和生活用品，因此在枪支和铁器等重要工具的更新换代上，还优于内地。

枪支和铁器的传入和及时更新换代，大大提高了鄂温克人的生产能力，加快了氏族社会的

解体，促进了私有制的发展，对鄂温克社会的发展进程起到了强有力的催化作用。

5 结语

　　综上所述，元明时期是鄂温克人人丁兴旺，生活安定富足的时期；明朝的马市和清朝

的贡市及市集，让鄂温克人与中原民族有了广泛的接触和联系；中国政府，使鄂温克社会

的文教卫生事业得到了飞速发展，鄂温克人也融入到民族大家庭中；元明清以来的民族交

融和经济往来，促进了鄂温克社会经济文化与时俱进的发展起来。可以说，鄂温克人在其

历史进程中，决不是封闭和孤立的，而是处于开放、吸收、适应、选择、继承、摒弃、演

变和发展的运行状态，是一个不断变迁和积累的综合体，决不可能是固定不变的停止在原

始状态。在一定的环境和条件下，鄂温克人也自然会发生变迁，并不断地吸收其它成分。

其生产生活的构成无法摆脱相邻民族，如汉、满、蒙、达斡尔、俄罗斯等民族的影响,从

而引起其生产生活、宗教信仰等方面从内容到结构、模式、风格的变化。鄂温克人的变迁，

主要发生在明末清初以后到现在的这近400年间。但是值得指出的是，鄂温克人在不断受到

其周边民族的影响和渗透的同时，又不失自己原本的古朴内涵，这正是鄂温克人的生动体

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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